
新乡医学院同等学力人员
申请硕士学位学术论文发表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科研能力培

养，提高学位论文水平，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指论文为研究生在规定时间内公开发表在正式

学术期刊上的原创性学术论文（以下简称“论文”），不包括会议论

文、摘要等，发表的论文内容应与所学专业内容相关。

第二章 论文发表要求

第三条 论文篇数与水平要求

在学期间，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必须至少在具备 CN 刊号

期刊或 SCI 期刊发表至少 1 篇学术论文。

第四条 论文署名要求

（一）作者署名要求

用于申请学位的论文发表在 CN 刊物上的，学位申请人必须为第

一作者，论文第一署名单位应署名为“新乡医学院”。

用于申请学位的论文发表在 SCI 刊物上的，应有“新乡医学院”

为署名单位，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1）影响因子<3.0，可同时作为排名前 3 位作者申请学位的研

究成果。



（2）影响因子≥3.0，可同时作为排名前 4 位作者申请学位的研

究成果。

（3）影响因子≥5.0，可同时作为排名前 5 位作者申请学位的研

究成果。

（4）影响因子≥10.0，可同时作为排名前 6 位作者申请学位的

研究成果。

第三章 发表论文的认定

第五条 论文发表时间的界定

同等学力人员用于申请硕士学位的论文应为近 3 年发表（以学位

论文答辩资格审查之日计算）。

第六条 论文审核的工作程序

（一）已发表论文的申请人提交答辩材料时，将论文原件及复印

件一起交至所在研究生培养单位的研究生管理部门审核，审核通过方

可允许提交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学位，校学位办公室复审合格后提

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学位。

（二）对于已被期刊录用但尚未刊出的论文，学位申请人需提交

该期刊的正式录用函和经导师签名认可的论文全文后可进入学位申请

程序；已经以网络版发表的 SCI 论文可认定其为正式发表。对于使用

期刊录用函申请硕士学位者，待论文正式发表后发放学位证书。

第四章 导师的作用

第七条 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高水平论文是学位论文质量的重

要体现，也是学校研究生培养方案所规定的重要内容之一。导师应高



度重视，教育并监督研究生遵守学术规范，指导研究生在规定时间内

发表符合要求的论文，并在学位申请阶段作为论文的责任人做好审核

工作。

第五章 对未按规定发表论文的学位申请人的处理办法

第八条 未按规定发表论文的同等学力学位申请人，可申请答

辩，但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均暂不受理其学位申

请，待其发表论文达到要求后，再提交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和校学位评

定委员会审议其学位申请，学位申请有效期 1 年。如答辩后 1 年内

未完成规定论文的发表，今后将不再讨论其学位授予问题。

第九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本规定由研究生处

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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